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 
 

填 寫 表 格  B A 1 須 知 

申 請 名 列 認 可 人 士 / 結 構 工 程 師 / 岩 土 工 程 師 / 檢 驗 人 員 名 冊

1 這 須 知 應 與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7 所 載 的 “ 申 請 註 冊 成 為 認 可 人 士 、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＂ 一 併 理

解 方 為 正 確 。  

2 	請 填 妥 表 格  B A 1 載 列 的 所 有 有 關 部 分（ 包 括 你 申 請 名 列 哪

一 個 名 冊 ） 及 在 表 格 上 簽 署 。  

3 	你 必 須 就 你 在 表 格  B A 1 上 列 出 的 每 項 學 術 及 專 業 資 格 遞

交 有 關 證 書 的 副 本 一 份 ； 並 另 外 遞 交 附 頁 ， 簡 要 地 列 出 你

的 學 歷 、 曾 接 受 的 專 業 訓 練 及 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。 你 亦 必 須

遞 交 文 件 證 明 （ 例 如 註 冊 證 明 書 / 註 冊 證 的 副 本 ）， 以 證 明

你 第 一 次 及 現 時 在 建 築 師 / 工 程 師 / 測 量 師 註 冊 管 理 局 的 註

冊 。  

4 如 欲 申 請 註 冊 為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， 你 必 須 具 體 證 明 ， 就 建 築

工 程 的 設 計 和 監 督 、 樓 宇 安 全 檢 驗 、 修 葺 或 補 救 工 程 建 議

的 擬 備 、 所 需 的 修 葺 或 補 救 工 程 的 監 督 等 方 面 ， 你 已 在 香

港 取 得 實 際 的 工 作 經 驗 （ 擁 有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 P P - 7 第 4 ( b ) 段 所 訂 明 的

資 格 的 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除 外 ）。 

5 若 屬 擁 有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

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7 第 4 ( b ) 段 所 訂 明 的 資 格 的 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， 你 只 須 證 明 現 時 已 在 建 築 師 註 冊 管 理 局  / 工 程

師 註 冊 管 理 局 / 測 量 師 註 冊 管 理 局 獲 得 註 冊 ， 以 及 證 明 在 樓

宇 安 全 檢 驗 、 修 葺 或 補 救 工 程 建 議 的 擬 備 、 所 需 的 修 葺 或

補 救 工 程 的 監 督 等 方 面 ， 你 已 在 香 港 取 得 實 際 的 工 作 經

驗 。 能 夠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可 的 工 作 經 驗 ， 其 項 目 規 模

應 是 整 幢 樓 宇 的 全 面 檢 驗 及 修 葺 工 程 ， 例 如 ， 根 據 按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發 出 的 勸 諭 信 或 修 葺 令 所 進 行 的 修 葺 工 程 ， 或

在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或 保 養 和 修 葺 政 府 建 築 物 的 定 期 合 約 下

所 進 行 的 修 葺 工 程 。  

6 	為 確 保 你 現 時 是 根 據 有 關 建 築 師 / 工 程 師 / 測 量 師 註 冊 的 條

例 名 列 相 關 的 註 冊 名 冊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在 其 認 為 合 適 時

要 求 有 關 的 註 冊 管 理 局 作 出 確 認 。  

7 	你 必 須 以 附 錄  A / 附 錄  B / 附 錄  C / 附 錄  D 所 列 的 格 式 列 出 你

所 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， 以 證 明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

第 3 ( 6 ) 、 3 ( 7 ) 、 3 ( 8 ) 、 3 ( 9 ) 或 3 ( 1 0 ) 條 （ 視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）

的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你 須 要 求 你 的 前 任 及 現 任 僱 主 就 你 取 得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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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際 經 驗 提 供 證 明 書 。 如 果 你 所 列 出 的 實 際 經 驗 多 於 註 冊

資 格 所 規 定 的 年 期 ， 則 只 是 那 些 你 在 提 出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之

前 的 規 定 年 期 內 所 取 得 的 經 驗 須 獲 前 任 及 現 任 僱 主 批 註 。

附 錄  A / 附 錄  B / 附 錄  C / 附 錄  D 亦 載 有 僱 主 證 明 書 格 式 。  

8 對 於 從 私 營 機 構 所 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， 僱 主 的 證 明 書 應 包 含

以 下 資 料 ：  

a ) 僱 主 或 其 代 表 的 姓 名 、 身 分 及 簽 名 ；

b ) 公 司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； 及

c ) 公 司 印 章 。

9 

1 0

1 1

1 2

1 3

1 4

證 明 有 關 實 際 經 驗 的 僱 主 或 其 代 表 應 以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、 註 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為 佳 (
 即 認 可 人

士 證 明 認 可 人 士 申 請 人 的 實 際 經 驗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證 明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申 請 人 的 實 際 經 驗 ， 認 可 人 士 /
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/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證 明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申 請 人 的 實  際

經 驗，以 及 認 可 人 士
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/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證 明 註

冊 檢 驗 人 員 申 請 人 的 實 際 經 驗 ) 。


對 於 從 政 府 部 門 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， 你 必 須 尋 求 有 關 政 府 部

門 的 有 關 管 理 人 員 證 明 該 等 經 驗 ， 並 須 列 明 證 明 有 關 經 驗

的 人 士 的 姓 名 、 職 位 及 電 話 號 碼 ， 以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名

稱 及 地 址 。 



如 申 請 人 未 能 自 僱 主 取 得 以 所 需 格 式 列 出 實 際 經 驗 的 所 需

證 明 書 ， 則 他 應 提 供 理 據 及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， 以  顯 示 符 合《 建

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
 3 (  6 )  、 3 ( 7 )  、 3 ( 8 )  、 3 ( 9 )  或
 3 ( 1 0 ) 條

的 規 定 。 申 請 人 的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， 如 未 按 照 上 文 第 
 7 至
 9
段 的 規 定 而 獲 得 批 註 ， 是 否 可 予 接 納 將 視 乎 有 關 的 註 冊 事

務 委 員 會 的 特 別 考 慮 而 決 定 。 
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能 會 直 接 向 你 的 前 任 或 現 任 僱 主 審 查 你 所

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， 以 查 明 你 在 申 請 表 中 聲 稱 取 得 的 經 驗 屬

實 。 



請 注 意 ， 申 請 人 如 未 能 以 所 需 的 格 式 一 併 提 交 實 際 經 驗 呈

報 表 及 僱 主 證 明 書 ， 有 可 能 會 令 處 理 程 序 延 遲 或 導 致 申 請

被 拒 絕 。 


任 何 人 如 作 出 虛 假 證 明 / 聲 明 或 就 重 要 事 實 作 出 失 實 陳  述

即 屬 犯 罪，當 局 在 適 用 的 情 況 下 可 予 檢 控 或 採 取 紀 律 行 動 。

如 對 申 請 名 列 認 可 人 士 / 結 構 工 程 師 / 岩 土 工 程 師 / 檢 驗 人 員

名 冊 一 事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與 屋 宇 署 註 冊 小 組 聯 絡 。

地 址 ： 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 1 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 屋 宇 署

          總 部

電 話 號 碼 ：  2 6 2 6  1 6 1 6  (  由
 1 8 2 3  電 話 中 心 接 聽 ) 
傳 真 號 碼 ：  3 5 8 2  4 2 2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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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A 

範 本

申 請 名 列 認 可 人 士 名 冊

實 際 經 驗 呈 報 表

本 人 現 聲 明 ， 有 關 本 人 所 取 得 的 下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申 請 人 姓 名 、 簽 署 及 日 期  * 

7 . 0 2 — 現 在

8 . 0 3 — 現 在

7 . 0 2 — 8 . 0 3

A B C  A r c h i t e c t s  L t d .  
擔 任 高 級 建 築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 位 於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 X 號 ， 九 龍 內 地 段 第  1 1 1 1 號 的 酒 店 發

展 項 目  ( 興 建  3 層 平 台 及 平 台 上 的  3 0 層 大 廈  )
— 實 地 勘 測

—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— 與 地 政 總 署 及 規 劃 署 商 討 有 關 租 契 及 規 劃 的 事 宜

— 與 土 力 工 程 及 機 電 工 程 顧 問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 及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聯 同 屋 宇 署 及 土 力 工 程 處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 

2 .  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 X 號 的 辦 公 室  /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 ( 2 6 層 高 ) 
— 擬 備 建 築 圖 則 、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及 拆 卸 圖 則

— 與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機 電 工 程 顧 問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建 築 圖 則 、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及 拆 卸 圖 則 ， 以

供 審 批  

— 實 地 視 察

— 在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聯 同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進 行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 註冊編號：API xx/xx

身分：例如董事 公司名稱：ABC Architects Ltd.

公司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

公司印章： 日期： 

1 . 0 0 — 7 . 0 2

1 . 0 0 — 7 . 0 2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D E F 署

擔 任 建 築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 位 於 香 港 駱 克 道  X 號 的 學 校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

— 擬 備 建 築 圖 則 及 排 水 設 施 圖 則

— 與 土 力 工 程 及 機 電 工 程 顧 問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其 他 部 門 的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

職位：例如總建築師 部門及組別：DEF 署新工程組

辦事處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 日期： 

8 . 9 5 — 1 . 0 0 G H I  A s s o c i a t e s ,  A r c h i t e c t s  ( H K )  L t d .
擔 任 助 理 建 築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8 . 9 5 — 1 . 0 0  1 .  位 於 羅 便 臣 道  X 號 的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 ( 興 建  3 層 商 場 平 台

及 平 台 上 的  2 6 層 住 用 大 廈  )
— 擬 備 圖 則 並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實 地 視 察

— 在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聯 同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進 行 視 察  

* 如 所 需 紙 張 多 於 一 頁 ， 申 請 人 及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在 每 一 頁 上 簽 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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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B 

範 本

申 請 名 列 結 構 工 程 師 名 冊

實 際 經 驗 呈 報 表

本 人 現 聲 明 ， 有 關 本 人 所 取 得 的 下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申 請 人 姓 名 、 簽 署 及 日 期  * 

7 . 0 2 — 現 在

8 . 0 3 — 現 在

7 . 0 2 — 8 . 0 3

G H I  &  P a r t n e r s  
擔 任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 位 於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 X 號 ， 九 龍 內 地 段 第  1 1 1 1 號 的 酒 店 發

展 項 目  ( 興 建  3 層 平 台 及 平 台 上 的  3 0 層 大 廈  )
— 實 地 勘 測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土 力 工 程 顧 問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結 構 圖 則 及 基 礎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 

2 .  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 X 號 的 辦 公 室  /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 ( 2 6 層 高 ) 
— 實 地 勘 測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其 他 顧 問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結 構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 註冊編號：RSE xx/xx

身分：例如董事 公司名稱：GHI & Partners

公司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

公司印章： 日期： 

1 1 . 9 9 — 7 . 0 2  

1 1 . 9 9 — 7 . 0 2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D E F 署

擔 任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 位 於 香 港 駱 克 道  X 號 的 學 校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

— 擬 備 結 構 圖 則

— 與 建 築 師 及 其 他 顧 問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其 他 部 門 的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

職位：例如總結構工程師 部門及組別：DEF 署新工程組

辦事處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 日期： 

1 . 9 4 — 1 1 . 9 9  A B C  &  A s s o c i a t e s
擔 任 助 理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9 4 — 1 1 . 9 9  1 .  位 於 羅 便 臣 道  X 號 的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 ( 興 建  3 層 商 場 平 台

及 平 台 上 的  2 6 層 住 用 大 廈  )
— 擬 備 結 構 圖 則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結 構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實 地 視 察 及 聯 同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 

* 如 所 需 紙 張 多 於 一 頁 ， 申 請 人 及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在 每 一 頁 上 簽 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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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C 
範 本

申 請 名 列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冊

實 際 經 驗 呈 報 表

本 人 現 聲 明 ， 有 關 本 人 所 取 得 的 下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申 請 人 姓 名 、 簽 署 及 日 期  * 

6 . 0 2 — 現 在

8 . 0 3 — 現 在

6 . 0 2 — 8 . 0 3  

X Y Z  &  P a r t n e r s  
擔 任 高 級 岩 土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位 於 寶 珊 道 Y 號 ， 半 山 內 地 段 第 9 9 9 9 號 的 住 宅 發 展 項 目  ( 3 0

層 高 大 廈  )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土 地 勘 測 圖 則 及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（ 該 地 盤 位 於 附 表 所 列 地 區 第  1 號 ）

— 就 完 成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擬 備 表 現 評 核 報 告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進 行 第  I 類 合 格 監 督 的 工 作

— 聯 同 屋 宇 署 及 土 力 工 程 處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2 . 位 於 天 龍 路  X 號 ， 天 水 圍 市 地 段 第  1 1 4 4 號 的 住 宅 發 展 項 目 ( 興

建 3 層 平 台 及 平 台 上  5 幢 2 6 層 大 廈 ) 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土 地 勘 測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 （ 該 地 盤 位 於 附 表 所

列 地 區 第  2 號 ）

— 就 基 礎 工 程 擬 備 岩 土 工 程 報 告

— 就 完 成 的 基 礎 工 程 擬 備 表 現 評 核 報 告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進 行 第  I 類 合 格 監 督 的 工 作 ， 並 聯 同 屋 宇 署 及 土 力 工 程 處 人

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 註冊編號：AP/RSE/RGE xx／xx

身分：例如董事 公司名稱：XYZ & Partners 
公司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

公司印章： 日期： 

6 . 0 1 — 6 . 0 2

6 . 0 1 — 6 . 0 2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D E F 署

擔 任 土 力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位 於 大 埔 新 市 鎮 地 區  1 7 D 的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

— 實 地 勘 測  

— 擬 備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

— 與 建 築 師 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 

— 聯 同 其 他 部 門 的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

職位：例如總土力工程師 部門及組別：DEF 署土力工程組

辦事處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 日期： 

1 . 9 9 — 6 . 0 1 A B C  &  A s s o c i a t e s .  
擔 任 岩 土 工 程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0 0 — 6 . 0 1  

1 . 9 9 — 1 . 0 0

1 . 位 於 香 港 摩 星 嶺 道  Z 號 的 住 宅 發 展 項 目  (  2 幢 3 0 層 高 的 住 宅 大

廈 )

— 實 地 勘 測  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  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 

2 . 就 深 水 埗 南 昌 街  A 號 發 出 的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令  D H 1 2 3 4 / K / 9 8 / C
— 實 地 勘 測  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補 救 工 程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 

* 如 所 需 紙 張 多 於 一 頁 ， 申 請 人 及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在 每 一 頁 上 簽 署 。

填寫表格 BA1 須知 (03/2019)  5/6 

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 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 

 
 

   
 

  
  

 
  

  
  

 

 

 

   
 

 
 

  
  

   
 

 
 
 

附 錄  D 
範 本

申 請 名 列 檢 驗 人 員 名 冊

實 際 經 驗 呈 報 表

本 人 現 聲 明 ， 有 關 本 人 所 取 得 的 下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申 請 人 姓 名 、 簽 署 及 日 期  * 

7 . 0 4 — 現 在

8 . 0 6 — 現 在

7 . 0 4 — 8 . 0 6  

G H I  &  P a r t n e r s  
擔 任 高 級 工 程 項 目 測 量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位 於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 X 號 ， 九 龍 內 地 段 第  1 1 1 1 號 的 “ 樓 宇 更 新

大 行 動 ＂ 保 養 工 程 （ 3 層 平 台 上 的  3 0 層 住 用 大 廈 ）

— 狀 況 檢 查  

— 與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結 構 圖 則 和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監 督 保 養 工 程  

2 . 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 X 號 的 辦 工 室 / 商 業 項 目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( 2 6
層 高 ) 
— 實 地 勘 察  

— 與 認 可 人 士 和 其 他 顧 問 協 調

—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供 審 批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 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 註冊編號：AP/RSE/RI xx／xx

身分：例如董事 公司名稱：GHI & Partners 
公司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

公司印章： 日期： 

1 1 . 0 2 — 7 . 0 4

1 1 . 0 2 — 7 . 0 4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D E F 署

擔 任 屋 宇 保 養 測 量 師 ， 曾 參 與 ：

1 . 位 於 香 港 駱 克 道  X 號 ， A B C 學 校 的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

— 擬 備 建 築 圖 則 及 排 水 設 施 圖 則

— 與 建 築 師 及 其 他 顧 問 協 調

—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聯 同 其 他 部 門 的 人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

僱 主 證 明 書

本 人 現 證 明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 X X X 先 生 所 取 得 的 上 列 實 際 經 驗 的 記 錄 為 真 確 無 訛 。

姓名： 簽署*：

職位：例如總結構工程師 部門及組別：DEF 署學校改善工程組

辦事處地址： 電話號碼： 日期： 

* 如 所 需 紙 張 多 於 一 頁 ， 申 請 人 及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在 每 一 頁 上 簽 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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